
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关于江苏金宏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的风

险提示公告 

 

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：“英大证券”） 为江苏

金宏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股票代码：831649，以下简称“金

宏泰”或“公司”）持续督导的主办券商， 鉴于金宏泰控股股东

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发生变更，特发布风险提示公告， 提醒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5 年 7 月 19 日，金宏泰前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刘

荣升和前实际控制人刘春芳（与刘荣升系夫妻关系）与现实

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赖泳村共同签署了《江苏金宏泰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收购框架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购框架协议》），

2015 年 7 月 20 日，刘荣升、刘春芳与赖泳村共同签署了

《江苏金宏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》（以下简称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），双方约定赖泳村将收购刘荣升和刘春芳

所持金宏泰 100%股份即 2200 万股，本次股权收购总对价

金额为 1900 万，其中 1200 万元由赖泳村以现金方式支付；

同时约定分 3 次解除限售条件并相应分 3 次过户给赖泳村，

其中首期 550 万股于 2015 年 8 月 6 号解除限售，赖泳村有

权选择在未来36个月内的任何时间购买其余下的 1650万股

股份。2015 年 9 月 11 日和 9 月 17 日刘荣升和刘春芳将首



批解除限售条件的550万股股份以480万的价格转让给赖泳

村，此外赖泳村就认购剩余 1650 万股向刘荣升夫妇支付了

720 万预付款。2015 年 7 月 20 日，刘荣升、刘春芳出具

了《关于委托行使股东权利的承诺函》（以下简称《承诺函》），

并作出如下承诺：本承诺函生效后 36 个月内，本人刘荣升

和刘春芳均不可撤销地承诺将所持金宏泰 1650 万股股份的

所有股东权利，包括但不限于提案权、质询权、知情权、表

决权以及利润分配权均授予赖泳村享用和行使。若赖泳村享

有和行使该 1650 万股金宏泰股份的股东权利需要本人配合

的（包括但不限于签署任何文件或出具任何证明或承诺），

本人刘荣生及刘春芳将无条件并毫不延迟地根据赖泳村的

要求给予配合，该承诺函于本人签署及金宏泰 550 万股首期

解禁股份过户至赖泳村名下之日生效。2015 年 8 月 7 日，

刘荣升、刘春芳与赖泳村签署了《股权质押合同》，约定将

两人合计持有的金宏泰余下 1650 万股股份质押给赖泳村，

并在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手续。经过上述约

定和转让之后，赖泳村取得了金宏泰 25%的股份，并取得了

剩余 1650 万股份的股东权利，实际控制了金宏泰，成为金

宏泰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。 

截止 2018 年 9 月 17 日，《收购框架协议》、《股份转让

协议》、《承诺函》和《股权质押合同》均已经到期，赖泳村

没有在有效期内行使购买剩余 1650 万股金宏泰股份的权利，

但赖泳村要求刘荣生夫妇退还预付款，目前双方就预付款退

还和股份还原事宜未达成一致，也未去中国结算办理解除股



份质押手续。 

二、风险提示 

鉴于刘荣升、刘春芳和赖泳村签署的《收购框架协议》、

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、《承诺函》和《股权质押合同》均已经到

期，赖泳村没有在有效期内行使购买剩余 1650 万股金宏泰

股份的权利，但赖泳村要求刘荣生夫妇退还预付款，双方未

就协议到期后预付款退还和股份还原事宜达成一致，金宏泰

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随时可能发生变更。作为金宏泰的主

办券商，英大证券将积极督促公司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并及时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密切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

2018 年 9 月 18 日 


